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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工办〔2021〕2 号

关于启动实施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
互助保障计划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，省级产业工会，省直机关工会，中央

驻穗和省属（集团）公司及有关厅（局）工会：

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是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重要途径，

在助力各级工会打赢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攻坚战中发挥了

积极作用。为进一步提高对城市困难职工的保障力度，深入巩

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，切实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，对困难

职工实施多层次帮扶救助，省总工会启动实施广东省困难职工

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，帮助困难职工有效抵御因病致困风

险。保障计划从 2021 年 1月起正式实施，试行一年，全省在

档困难职工免费参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障对象

广东省纳入全国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的在档困难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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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包括深度困难职工、相对困难职工和意外致困职工。

二、保障待遇

困难职工参保后，可获得最高 21 万元的“住院+大病+

意外”的专属保障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一）住院保障待遇：因病住院时可获得一年两次的医

保统筹基金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的全额报销。

（二）大病保障待遇：首次确诊患有规定的重大疾病时，

可获得 5000 元的互助金。

（三）意外保障待遇：因病或因意外不幸去世的，额外

增加 5000 元的互助金。

三、保障期限

首批参保困难职工保障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

生效，年度内新增在档困难职工动态参保，保障期限自建档

总工会审批确认日次日 0 时起生效，困难职工脱困或 2021

年 12 月 31 日 24 时终止。

四、办理流程

2021 年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首批困

难职工参保手续于 2021 年 1月 30 日前由各地市总工会和有

关单位工会集中办理，新增在档困难职工参保手续随时办

理。困难职工出险时，理赔手续可通过“粤工惠”APP“一

键互助”小程序办理（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2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工会要围绕困难职工帮扶工

作大局，充分认识实施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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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意义，切实加强对保障计划实施工作的领导，各级工会职

工服务部门和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共同

推动保障计划的实施开展。

（二）提供人员保障。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

的实施涉及人员较多，各级工会要加强人员配备，增加或抽

调工作人员，确保保障计划按进度实施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发动。各级工会要充分运用工会在职工

互助保障工作中的良好影响，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进行广泛

宣传，扩大保障计划实施工作的影响力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

围。

附件：

1.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

2.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参保、理赔办

理流程

3.“粤工惠”APP“一键互助”管理员信息表

4.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报名表

5.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互助金申请

材料清单

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13 日

（联系方式：省总工会田甜 020-86153256，13876508121；

省职工保障互助会马天翔 020-86153197，1536042612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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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
（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）

为缓解困难职工因确诊重大疾病、因病住院治疗、身故

导致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和收入减少带来的经济负担，特制定

《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》（以下简称本计

划）。

第一条 保障对象

符合以下条件的职工可参加本计划：广东省纳入全国工

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的在档困难职工，包括深度困难职工、

相对困难职工和意外致困职工。

离退休人员不纳入本计划参保范围。参保前已患有各种

癌症、慢性肾衰竭（尿毒症）、颅内原发性肿瘤手术、冠状

动脉旁路手术、心脏瓣膜置换手术、重大器官移植六类重大

疾病的困难职工，不再对其已患有的上述疾病提供重大疾病

的保障。

第二条 保障内容

被保障人参加本计划后，在保障计划有效期内因病住院

治疗（含急诊留观并收入住院治疗的），或首次确诊患有本

计划所保障的七种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，或因疾病、意外

伤害身故，被保障人（或其受益人）可按照本计划有关规定

领取互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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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保障费用

本计划保障费标准为每人 350 元。

第四条 保障期限

（一）本计划以自然年度为一个保障责任期，无免责期。

（二）本计划首批职工参保手续，由广东省总工会职工

服务部组织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及有关单位统一办理，保障

期限从约定日期的次日零时开始生效。本年度内新增困难职

工自动参保，保障期限自建档总工会审批确认日次日零时开

始生效。

（三）被保障人脱困或参保当年 12 月 31 日 24 时，保

障责任终止。

（四）在保障期内被保障人只允许参加一次本计划，超

出次数视为无效。若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参加“广东省在职

职工住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计划”，不再重复领取住院医疗

互助金。

第五条 保障待遇

（一）住院医疗保障待遇

被保障人住院治疗时（含急诊留观并收入住院治疗的，

且其住院前留观治疗费用并入住院费用的），可享受如下保

障待遇：

1.被保障人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

金支付范围内的费用（指起付标准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以

内），在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后，

按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 100%标准领取住院医疗互助金，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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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20 万元。

2.被保障人在同一保障期内多次住院治疗的，最多只能

领取两次住院医疗互助金。

3.被保障人住院治疗时，其入院时间在保障期内而出院

时间超出保障期的，仍可领取本次住院医疗互助金，领取次

数计入上一次保障期。

（二）重大疾病保障待遇

1.被保障人在本计划生效之日起，经广东省内国家认定

的市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（不包括康复医院、疗养院、联合

病房等类似医疗机构）首次确诊患有本计划所保障的七种重

大疾病，并经住院治疗者，可申请重大疾病互助金 5000 元。

2.被保障人患本计划所指一种以上的重大疾病，互助金

的给付以一种疾病为限，互助金一次性给付后，重大疾病保

障待遇责任自行终止。

3.本计划所指的重大疾病包括以下七种：（1）各种原发

性癌症：指组织细胞异常增生的恶性肿瘤或恶性白血球过多

症，经病理检验确定符合国家卫生部“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

分类标准”归属于恶性肿瘤的疾病。（2）首次确诊为癌症且

原发灶不明的转移癌：指首次经组织病理学证实为转移性恶

性肿瘤而通过全面的检查仍不能确定原发部位的恶性肿瘤。

（3）慢性肾衰竭（尿毒症）：指因肾脏慢性且不可复原地衰

竭而必须接受定期血透、腹透治疗或施行肾移植手术。（4）

颅内原发性肿瘤手术：指首次生长在颅腔内的良性肿瘤（不

包括：垂体腺瘤、脑囊肿、肉芽肿、脊髓肿瘤和脑动、静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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畸形瘤），并施行开颅摘除手术。（5）冠状动脉旁路手术：

指为治疗冠状动脉疾病的血管旁路手术，须经心脏内科心导

管检查，并接受开胸冠状动脉旁路手术（心脏支架植入术不

在保障范围内）。（6）心脏瓣膜置换手术：指接受开胸进行

心脏瓣膜置换的手术。（7）重大器官移植：指接受肾脏、心

脏、肝脏或骨髓移植。其他的器官或组织不属于本计划保障

范围。

（三）身故保障待遇

被保障人在本计划生效之日起，因遭受意外伤害身故或

因疾病身故，受益人（继承人）可申请身故互助金 5000 元。

互助金一次性给付后，保障责任自行终止。

第六条 除外责任

（一）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被保障人不享受本计划规

定的保障待遇：

1.战争、军事行动、暴动、恐怖计划或其他类似的武装

叛乱期间；

2.原子能、核能装置的污染或辐射造成的疾病；

3.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；

4.任何违法犯罪行为，从事违法、犯罪计划期间或者被

依法拘留、服刑期间；

5.故意行为，挑衅而导致的打斗、被袭击或被谋杀；

6.被保障人或其所在单位故意隐瞒、伪造或篡改病史、

病历以及其他欺骗隐瞒行为；

7.酗酒或者受酒精、毒品、管制药品影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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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酒后驾驶、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、驾驶无有效行驶证

或者驾驶与驾照不符的机动交通工具；

9.医疗事故导致的；

10.不孕不育治疗、人工受精、怀孕、分娩（含难产）、

流产、堕胎、节育（含绝育）；

11.所有由精神科疾病导致的；

12.非认可的医疗机构。

（二）除第五条第一款外，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被保

障人不享受本计划住院医疗保障待遇：

1.被保障人参加本计划前已经因病住院治疗的（不包括

保障期满后继续参加计划的被保障人）；

2.被保障人采取挂床位或因延迟办理出院、结算手续等

产生的住院治疗天数；

3.疗养、体检、康复治疗；

4.工伤、生育、职业病、由责任方承担的或者由国家负

担医疗费的新发、突发传染病导致的；

5.被保障人未参加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的；

6.其它非因疾病原因住院治疗的。

（三）除第五条第一款外，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被保

障人不享受重大疾病保障待遇：

1.被保障人在参保前曾患或已患本次申请互助金所确

诊的七种重大疾病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疾病；

2.被保障人有隐瞒病史、伪造或篡改病史以及其他各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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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瞒、作弊行为；

3.被保障人在广东省境外医疗机构或非广东省内国家

认定的市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确诊的；

4.医疗误诊。

（四）除第五条第一款外，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被保

障人不享受本计划身故保障待遇：

1.受益人对被保障人的故意杀害、故意伤害；

2.被保障人自杀，但被保障人自杀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

的除外。

第七条 互助金的受领人

（一）住院医疗互助金、重大疾病互助金由被保障人本

人受领。

（二）身故互助金由指定受益人受领；无受益人时，按

法定继承顺序受领。

第八条 互助金的申领手续

被保障人在住院治疗结束，或首次确诊患有七种重大疾

病的一种或多种，或身故，被保障人或受益人（继承人）通

过“粤工惠”APP“一键互助”小程序，上传以下申请材料

申领互助金：

（一）因病住院

1.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帮

扶联系卡等）;

2.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;

3.由医疗机构出具的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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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票据（发票）和住院费用结算单（医保结算单）;

4.出院记录;

5.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广东

省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

社、农村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（二）首次确诊重大疾病

1.原发性癌症、首次确诊癌症且原发灶不明的转移癌

（1）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

帮扶联系卡等）;

（2）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;

（3）门诊确诊的，需上传：门诊病历、首次确诊的病

理报告。住院确诊的，需上传：首次确诊住院的病案首页、

入院记录、出院记录、病理报告、CT 报告（住院资料需加盖

信息科或病案室红色印章）;

（4）同意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查阅病

案的授权委托书;

（5）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

广东省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

信用社、农村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2.慢性肾衰竭

（1）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

帮扶联系卡等）;

（2）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;

（3）首次确诊住院的病案首页、入院记录、出院记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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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以上透析记录、肌酐报告、手术记录（住院资料需加盖

信息科或病案室红色印章）;

（4）同意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查阅病

案的授权委托书;

（5）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

广东省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

信用社、农村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3.颅内原发性肿瘤手术、冠状动脉旁路手术、心脏瓣膜

置换术、重大器官移植

（1）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

帮扶联系卡等）;

（2）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;

（3）手术住院的病案首页、入院记录、出院记录、手

术记录（住院资料需加盖信息科或病案室红色印章）;

（4）同意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查阅病

案的授权委托书;

（5）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

广东省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

信用社、农村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（三）身故

1.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帮

扶联系卡等）;

2.困难职工身份证明;

3.受益人或继承人有效身份证明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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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受益人或继承人广东省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

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、农村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

合作联社的除外）;

5.授权委托书;

6.关系证明（如结婚证、户口簿等）。

被保障人自医疗机构费用结算日（以医疗费用专业收据

上打印的出院日期为准）、身故之日起，被确诊患有本计划

所指的七种重大疾病之日起，原则上两年内不向省职工保障

互助会提交互助金申请手续的，视同为放弃申请互助金的权

利。

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

（一）本计划所指的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、突发的、

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

体受到的伤害。

（二）为维护被保障人权益，本计划随社会经济发展状

况及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将进行适当调整。

（三）对本计划执行中有关内容发生争议，由广东省职

工互助互济保障事业管理委员会进行最终裁定。

（四）本计划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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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
参保、理赔办理流程

一、参保手续

（一）建立“一键互助”管理员团队

各地市总工会和有关单位工会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为“粤

工惠”APP“一键互助”管理员，填写《“粤工惠”APP“一

键互助”管理员信息表》（附件 3），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

报至省总工会电子邮箱（szgh_zgfwb@gd.gov.cn）或通过粤

政易报至职工服务部田甜 。省总工会将组织管理员进行一次

线上培训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首批集中参保办理（2021 年 1 月 30 日前完成）

各地市总工会和有关单位工会根据 2021 年 1 月在档困

难职工情况，填写《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

报名表》（附件 4，可从“一键互助”后台管理系统

https://cloud-minapp-38263.myxiaoapp.com/dashboard/

1kmsuQess113/ 用户管理模块中下载）并导入“一键互助”

后台管理系统，同时将报名表加盖公章后报至省总工会电子

邮箱（szgh_zgfwb@gd.gov.cn），经省总工会职工服务部复

核确认后生效。参保手续办理完毕后，由“一键互助”发送

短信，将保障待遇、保障期限等主要内容告知参保困难职工，

同时通知困难职工下载“粤工惠”APP，进行实名认证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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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困难职工享受保障待遇，管理员须对所辖困难职工下载

“粤工惠”APP 的情况进行跟踪确认，提供下载安装指导和

跟进服务，让困难职工对保障政策应知尽知。

（三）动态更新处理

1.新增参保。新增建档困难职工的，管理员须于困难职

工建档审批确认 5 个工作日内将《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

互助保障计划报名表》上传至“一键互助”后台管理系统，

经省总工会复核确认后生效。参保手续办理完毕后，由“一

键互助”向参保困难职工发送短信。

2.脱档处理。困难职工脱档的，管理员须于困难职工脱

档审批确订 5 个工作日内通过“一键互助”后台管理系统将

困难职工参保状态从“已生效”更改为“已脱档终止”。

3.到期处理。保障计划试行一年后，如继续实施，则 2021

年 12 月 31 日在保困难职工自动续保至下一年度。

二、理赔手续

（一）困难职工报案

困难职工出险时，登陆“粤工惠”APP，点击“服务”，

在“工会服务”栏进入“一键互助”小程序，上传规定的申

请材料（详见附件 5）后，“一键互助”发送报案短信通知管

理员。困难职工无需提交纸质材料。

（二）管理员初审

接到报案短信后，管理员须与困难职工建档总工会联

系，对困难职工出险时是否在档的情况进行核实，然后登陆

“一键互助”后台管理系统进行确认操作。审核确认原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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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困难职工报案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（三）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审核

管理员初审通过后，由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对上报的理赔

材料进行审核。符合理赔条件的，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将互助

金直接转至困难职工银行账户，并发送理赔成功的短信通

知。不符合理赔条件的，由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发送拒付通知。

三、数据管理

（一）报表管理

“粤工惠”APP“一键互助”管理后台每月 25 日生成月

度（年度）报表，每月和年度结束时由省总工会职工服务部

牵头将报表数据与全国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、省职工保障

互助会对账，核对困难职工在档脱档人数及参保、理赔、财

务等相关数据，如发现数据不一致，应尽早排查原因，及时

修正，做到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，确保符合审计、稽核的有

关要求。保障计划的运行实施接受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监

督，接受社会监督和职工监督。

（二）档案管理

月度（年度）报表每月（年）核对一致后，承保和理赔

清单等电子数据打包后分别存放在“一键互助”管理后台服

务器和省职工保障互助会服务器云空间。报表的纸质版分别

在省总工会职工服务部和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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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粤工惠 APP“一键互助”管理员信息表

工会（盖章）

请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前报至省总工会电子邮箱（szgh_zgfwb@gd.gov.cn）

或通过粤政易报送至职工服务部田甜。

姓名 所在单位及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

mailto:请于2020年12月30日前报至省总工会电子邮箱（szgh_zgfwb@gd.gov.cn）或
mailto:请于2020年12月30日前报至省总工会电子邮箱（szgh_zgfwb@gd.gov.cn）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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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报名表

工会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
负责人： 复核人： 经办人：

序号 职工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 单位 手机号码 困难类别 建档工会 建档时间

1

2

3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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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
互助金申请材料清单

一、因病住院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帮

扶联系卡等）；

（二）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（正反面）；

（三）由医疗机构出具的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收费

票据（发票）和住院费用结算单（医保结算单）；

（四）出院记录；

（五）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广东

省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、

农村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二、首次确诊重大疾病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原发性癌症、首次确诊癌症且原发灶不明的转移癌

1.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帮扶联

系卡等）；

2.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（正反面）；

3.门诊确诊的，需上传：门诊病历，首次确诊的病理报告。

住院确诊的，需上传：首次确诊住院的病案首页、入院记录、出

院记录、病理报告、CT 报告（住院资料需加盖信息科或病案室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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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印章）；

4.同意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查阅病案的授

权委托书（模版从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官网下载,下载地址：

http://www.gdhzh.org.cn/newsList.aspx?cid=10）；

5.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广东省开

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、农村

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（二）慢性肾衰竭

1.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帮扶联

系卡等）；

2.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（正反面）；

3.首次确诊住院的病案首页、入院记录、出院记录，三次以

上透析记录、肌酐报告、手术记录（住院资料需加盖信息科或病

案室红色印章）；

4.同意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查阅病案的授

权委托书（模版从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官网下载,下载地址：

http://www.gdhzh.org.cn/newsList.aspx?cid=10）；

5.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广东省开

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、农村

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（三）颅内原发性肿瘤手术、冠状动脉旁路手术、心脏瓣膜

置换术、重大器官移植

1.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帮扶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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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卡等）；

2.困难职工有效身份证明（正反面）；

3.手术住院的病案首页、入院记录、出院记录、手术记录（住

院资料需加盖信息科或病案室红色印章）；

4.同意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查阅病案的授

权委托书（模版从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官网下载,下载地址：

http://www.gdhzh.org.cn/newsList.aspx?cid=10）；

5.困难职工本人（已身故可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）广东省开

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、农村

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除外）。

三、身故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困难职工在档证明（困难职工证或困难职工档案、帮

扶联系卡等）；

（二）困难职工身份证明（正反面）；

（三）受益人或继承人有效身份证明（正反面）；

（四）受益人或继承人广东省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（开户行

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、农村合作信用社、农村信用合作

联社的除外）；

（五）授权委托书（模版从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官网下载,下

载地址：http://www.gdhzh.org.cn/newsList.aspx?cid=10）；

（六）关系证明（如结婚证、户口簿等）





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印发


